灌云县疫苗管理责任人制度
为保证疫苗质量，保障预防接种安全有效，杜绝疫苗浪费，促进预防接种工作全面健康和可持续发展，根据《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例》、《预防接种工作规范》和《疫苗储存和运输管理规范》，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制度。

一、各预防接种单位都要设立专职人员负责疫苗管理工作，并将疫苗管理人员名单上报县疾控中心。

二、疫苗管理人员应认真学习和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掌握各种疫苗保存运输要求和使用注意事项。

三、各预防接种单位应建立并保存真实完整的疫苗接收、购进记录，使用《省、市、县、乡各级疫苗进出库账册》，做到账目正规齐全，账、苗相符。记录应当保存至超过疫苗有效期2年。
四、疫苗管理人员将疫苗按品种、批号效期和相应存放要求分类存放，一、二类疫苗分开放置，不得混放，短效期先用，长效期后用。
五、疫苗管理人员要定期对储存的疫苗和储存设备进行检查，发现质量异常或超过有效期或其它情况不能使用的疫苗，要及时按规定进行报告和处理，并做好记录；要坚持对冷冻冷藏设备进行温度监测，每天上午和下午各进行一次测温并记录。
六、疫苗管理人员应根据人口资料、疾病预防控制需要和市场信息等制定疫苗领发和购销年度及分月计划，严禁浪费疫苗。　　

七、疫苗报损由接种单位写出书面材料，说明报损数量和理由，经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核准后由乡镇（中心）卫生院统一报损。

八、每月2日前将上个月本单位领取、使用、库存情况报疾控中心。
